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250號

                                    113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代  表  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雷皓明  律師

            蘇端雅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5月

18日台財法字第112139153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計畫依電業法申請「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設置第

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

爭電廠籌設案），為取具發電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於民國108年9月17日，向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申請同意提供

○○市○○區○○段19-8、20-8、22-8、23-6、25-3、28-

3、29-2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內部分土地，面積合計911,03

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7筆國有土地)。被告審查後，認符合國

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下稱開發處理要

點）規定，於原告提出銀行出具新臺幣(下同)291,53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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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保證金之書面連帶保證書後，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

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核發國有非公

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

書），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16日止。嗣該同意書期間屆滿

時，經原告重新申請，被告審查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

項規定，且原告提出同上述銀行連帶保證書，遂以被告所屬

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

重新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

意書），有效期限至113年8月16日止。

(二)原告檢具被告核發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申請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許可，經臺南市政府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

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函）表示原則同意，

核轉經濟部辦理，遭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000

00000000號函將系爭電廠籌設案檢還被告，並請被告責成原

告先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臺南市政府重新審查後，認原

告未履行附款之負擔事項，以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府

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臺

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嗣被告依上級機關來函查知

上情，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廢止」之情形，遂以被告111年12月26日台財產南

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廢止）被

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並退還保證金之銀行書面連

帶保證書。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係財政部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

款及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等規定而訂

定，許人民向國家申請開發國有非公用土地，與司法院釋字

第772號解釋所涉爭議規定相類，經權限機關審查申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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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該等規定，作成准駁決定，為公權力之行使。故被

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係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

為，本件具有公法爭議性質。

 2、開發處理要點第10條第2點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

經濟部，被告依該規定作成原處分，顯有違誤：

    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規定，足見

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均為經濟部

之權責，地方主管機關，僅有核轉之權限。原告取得被告核

發之109年、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後，即積極申請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檢

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再檢送籌設計畫

書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系爭電廠籌設案尚在

申請階段，雖經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核轉，嗣後

復遭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然臺南市

政府並非電業籌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經濟部能源局迄

今未曾核定許可籌設，亦未核定撤銷、廢止籌設許可，不符

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被告以原處分撤銷

（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即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屬私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之訂定目的，係行政機關配合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及各目的事業，且國有財產署依該要點出具提

供申請開發同意書，與原告主張之國有財產法關於辦理國有

土地讓售、交換或委託經營，並無必然之關連，尚不得據此

認定被告爭撤銷（廢止）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為行政

處分。被告所為純係代理國有財產處理作業，與原告間就申

請土地開發之私權糾紛，並非公法爭議事件，不得循行政爭

訟之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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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縱認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被告依該規定撤銷

（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並無違誤：

 (1)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臺南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自

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

規定，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及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

議之處理，皆為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又民營發電

業申請電業籌設除應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申請籌設許可外，並應檢具直轄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函，可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

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原告若欲取得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

需依規定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可見臺南市政府為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

日函同意原告申請開發，因未履行負擔條件，業經臺南市政

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合於開發處理要點第10

點第2款要件。

 (2)依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載明文字、上開同意書

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之記載文字、暨臺南市政

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

業籌設審查檢核表之相同文義內容，可推知開發處理要點第

10點第2款及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負擔條款所載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而非經濟部能源

局。

 (3)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該辦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依同辦法第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

暨電業法第3條第1項及其相關規定，欲取得第一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之認定，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函，可知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仍需先取得臺南

市政府之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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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縱認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惟經濟

部111年10月18日函請臺南市政府要求原告先行辦理環社檢

核。可見若無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則經濟部不會核發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許可。而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即系爭電

廠籌設案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

在案，且原告對臺南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獲敗訴判決在

案，被告僅得循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辦理，並無其

他選擇，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本件屬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事件？

(二)於系爭電廠籌設案，臺南市政府是否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

第2款所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

處分，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滙豐銀

行109年8月17日及111年8月19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第15

-16頁）附原處分卷，及108年9月17日國有非公用財產提供

申請開發申請書（第250頁）、系爭7筆國有土地清冊（第46

頁）、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連帶保證書（第235頁）、被

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

000號函及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37-38頁）、被告

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

號函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43-44頁）、臺南市政

府111年8月31日函（第51頁）、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

函（第53頁）、原處分（第27頁）及訴願決定書（第31頁）

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開發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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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1點：「申請人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

須取具申請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者，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2)第3點第1項：「申請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外，得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3)第4點：「申請開發案件應為之捐地、給付之回饋金或各項

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4)第5點第1項：「申請人向執行機關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

合併開發證明文件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

 (5)第6點第1項：「執行機關受理申請人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

地開發案件，經審核後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符合規定

者，通知申請人於30日內繳交保證金……於申請人繳清保證

金、使用補償金，並具結承諾書後發給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

申請開發意向書。(二) 不符合規定者，退還申請書所附文

件。」

 (6)第7點：「（第1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

開發，申請人於取得合法使用權之前，不得使用國有土

地……。（第2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

有效期限屆滿時，得重新申請……。」

 (7)第9點第1、2項：「（第1項）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

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

（第2項）申請人申請取得使用案件由執行機關依財政部訂

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辦理。

……。」

 (8)第10點第1款、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

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並通知申請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一）申請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

同意開發。（二）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

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2、電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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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6項：「（第1

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

下列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

（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辦理下列事

項：……。二、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

准……。（第6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

前2項規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2)第13條第1項：「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

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

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

 3、電業登記規則（依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

 (1)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

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

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

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

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

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

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

（六）其他證明文件……。」

 (2)第4條第1款：「發電業申請辦理前條登記事項，其程序如

下：一、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由發電業報經直轄市……主

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4、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

 (1)第3條第1項：「國有非公用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國有

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辦理讓售：……。」

 (2)第4條：「國有非公用土地不辦理讓售或得讓售而申請人不

申請讓售者，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一）依國有非公用

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委託經營。（二）依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規定辦理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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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1、我國目前採二元訴訟制度，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判權

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

制度之功能決定之。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爭議之性質並考

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司法院釋字第466

號、第691號、第695號、第758號、第759號及772號解釋參

照）。開發處理要點並未規定其爭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然

依同要點第1點、第3點第1項規定，准許人民因「依法令規

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案之需要，於符合一定情形

下，得向國家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以供合併開發使用，

具有促進開發案以維護公益之強烈法政策意旨。亦即人民依

「特定行政法規」向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案許可之

多機關多階段行政程序，為取得國有土地之開發同意證明文

件，須申請國有財產署依同要點第3、4、5條規定審查符合

申請條件，並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作成核發提供申請

開發意向書（同意書）之決定，則國有財產署代表國家依法

審查後授與申請人取得公法上有利地位之利益，核屬公權力

行使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授益行政處分。倘不符合上

述申請條件，國有財產署則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2款作成

駁回之行政處分。至於申請人取得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再

依同要點第9點第1、2項規定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開發、籌設或設置」、向國有財產署申請「取得使用權」之

各階段行政程序後，國有財產署方可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

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第3條規定「讓售」

或第4條規定選擇「委託經營（租賃）」或「交換」之方式

辦理，斯時倘採「委託經營」或「交換」之方式，始進入訂

約程序之私法關係，此即學說上雙階段理論。是以，依開發

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之爭議性質，依前述法理論說明，參

照該條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條文真意

應為廢止）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文義，應屬廢止授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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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前述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規定核發之提供申請

開發意向書）之公法上爭議。

 2、原告不服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

性質上核屬公法上爭議，自得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被告

認屬私權爭議性質之主張，尚無可採。

(四)於系爭電廠籌設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本件不符合該款要件：

 1、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撤銷……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之明白文義，可知所稱有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向作成許可「開發、籌設或設

置」之原處分機關。又參照同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申請人

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

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同要點第10點第3款規定「申

請人未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

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之體系脈絡用語，均在強調

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之用，申請人取

得後始得執為應備文件之一，據以向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並於申獲開發許可之後，始得再向執行

機關申請取得國有土地之合法使用權，可見在法規範結構

上，於「執行機關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開發案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開發許可」「執行機關給予土地使用

權」間，依序具有申請前提要件之關係。

 2、經查，原告為民營發電業，其計劃依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

定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須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之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遂檢

具相關文件，依開發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向被告申請核發

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依上所述，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

之目的事業，係發電業，而電業法為規範發電業設置、管理

之基本法，則負責管理與執行此特定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

自應依電業法及授權法規命令之規定內容判斷之。依電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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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1項規定之一般主管機關條款，固包括為中央主管機

關之經濟部及地方主管機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然依

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暨電業

登記規則第4條第1款之規範結構及規定文義，直轄市、縣

（市）政府對發電業籌設之辦理事項，僅有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之權限，至於發電業籌設許可之權限，在中央主管機關經

濟部未依電業法第3條第6項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則歸屬經

濟部。依此法體系之解釋，就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許可，

足認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屬電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而不包括臺南市政

府。

 3、臺南市政府出具之同意函、被告出具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

同意書，分屬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申

請籌設發電業之應備文件之一，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互為

前提要件關係。反之，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第9點

第1、2項規定意旨，可推知原告取得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

發同意書，則為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許可之前提要件。再

者，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

同意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至113年8月16日期限屆滿，即失

其效力。原告在此有效期限，自可另行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

3條第1項各款之書圖及文件，以便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

可，不因其中一種書圖或文件之欠缺，即導致其有效期限縮

短，依此解釋結果，亦合於有效期限2年之規範目的。

 4、被告主張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開頭，有載明

「雅比斯股份有限公司為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許可（開

發、籌設或設置）（興辦事業計畫）需要，須取得下列國有

土地之合併開發證明文件……」等語（本院卷第44頁），此

申請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則載明「向『台

南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需要……」等語（原處分卷第26

頁）；另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則有記載「應檢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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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二：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及「審查要件二：本府是否同

意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等語（原處分卷第37頁），固

有上開書類文件在卷為證。然上述書類文件之記載內容，僅

可證明原告申請臺南市政府發給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

3款規定同意函之相關實務過程，不能作為法規解釋之依

據，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判斷之依據。被告執此主張可以佐

證臺南市政府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云云，並無可採。被告另主張臺南市政府依電業登

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發給原告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

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原告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業

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本院卷第195頁）駁回其

訴，原告即無提起本件訴訟之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核屬個人

歧異之見解，並無可採。

 5、依上說明，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並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即經濟部核准籌設許可，亦無經濟部廢止籌設許可之情

形，核與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不合，被告依

此規定作成原處分，即有違誤。至於本件有無開發處理要點

第10點第1款情形，因原處分未援引為法律依據之記載，被

告亦未追補理由，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主張，均無可採。本件不符合開發處理要

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已如前述。被告所為原處分，核

有上述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從而，原告訴

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為判

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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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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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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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250號
                                    113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代  表  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雷皓明  律師
            蘇端雅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台財法字第112139153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計畫依電業法申請「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電廠籌設案），為取具發電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於民國108年9月17日，向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申請同意提供○○市○○區○○段19-8、20-8、22-8、23-6、25-3、28-3、29-2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內部分土地，面積合計911,0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7筆國有土地)。被告審查後，認符合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下稱開發處理要點）規定，於原告提出銀行出具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保證金之書面連帶保證書後，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核發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16日止。嗣該同意書期間屆滿時，經原告重新申請，被告審查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且原告提出同上述銀行連帶保證書，遂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重新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至113年8月16日止。
(二)原告檢具被告核發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經臺南市政府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函）表示原則同意，核轉經濟部辦理，遭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00000000000號函將系爭電廠籌設案檢還被告，並請被告責成原告先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臺南市政府重新審查後，認原告未履行附款之負擔事項，以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府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嗣被告依上級機關來函查知上情，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之情形，遂以被告111年12月26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並退還保證金之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係財政部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等規定而訂定，許人民向國家申請開發國有非公用土地，與司法院釋字第772號解釋所涉爭議規定相類，經權限機關審查申請事項是否符合該等規定，作成准駁決定，為公權力之行使。故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係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本件具有公法爭議性質。
 2、開發處理要點第10條第2點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經濟部，被告依該規定作成原處分，顯有違誤：
    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規定，足見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均為經濟部之權責，地方主管機關，僅有核轉之權限。原告取得被告核發之109年、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後，即積極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再檢送籌設計畫書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系爭電廠籌設案尚在申請階段，雖經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核轉，嗣後復遭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然臺南市政府並非電業籌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經濟部能源局迄今未曾核定許可籌設，亦未核定撤銷、廢止籌設許可，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即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屬私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之訂定目的，係行政機關配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各目的事業，且國有財產署依該要點出具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與原告主張之國有財產法關於辦理國有土地讓售、交換或委託經營，並無必然之關連，尚不得據此認定被告爭撤銷（廢止）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為行政處分。被告所為純係代理國有財產處理作業，與原告間就申請土地開發之私權糾紛，並非公法爭議事件，不得循行政爭訟之救濟途徑。
 2、縱認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被告依該規定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並無違誤：
 (1)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臺南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自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及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皆為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又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除應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外，並應檢具直轄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函，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原告若欲取得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需依規定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可見臺南市政府為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原告申請開發，因未履行負擔條件，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合於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要件。
 (2)依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載明文字、上開同意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之記載文字、暨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之相同文義內容，可推知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及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負擔條款所載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而非經濟部能源局。
 (3)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該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依同辦法第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暨電業法第3條第1項及其相關規定，欲取得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認定，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可知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仍需先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
 3、縱認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惟經濟部111年10月18日函請臺南市政府要求原告先行辦理環社檢核。可見若無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則經濟部不會核發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而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即系爭電廠籌設案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且原告對臺南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獲敗訴判決在案，被告僅得循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辦理，並無其他選擇，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本件屬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事件？
(二)於系爭電廠籌設案，臺南市政府是否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處分，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及111年8月19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第15-16頁）附原處分卷，及108年9月17日國有非公用財產提供申請開發申請書（第250頁）、系爭7筆國有土地清冊（第46頁）、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連帶保證書（第235頁）、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37-38頁）、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43-44頁）、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第51頁）、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第53頁）、原處分（第27頁）及訴願決定書（第31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開發處理要點
 (1)第1點：「申請人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須取具申請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2)第3點第1項：「申請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3)第4點：「申請開發案件應為之捐地、給付之回饋金或各項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4)第5點第1項：「申請人向執行機關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合併開發證明文件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
 (5)第6點第1項：「執行機關受理申請人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開發案件，經審核後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符合規定者，通知申請人於30日內繳交保證金……於申請人繳清保證金、使用補償金，並具結承諾書後發給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二) 不符合規定者，退還申請書所附文件。」
 (6)第7點：「（第1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申請人於取得合法使用權之前，不得使用國有土地……。（第2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有效期限屆滿時，得重新申請……。」
 (7)第9點第1、2項：「（第1項）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第2項）申請人申請取得使用案件由執行機關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辦理。……。」
 (8)第10點第1款、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並通知申請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申請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同意開發。（二）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2、電業法
 (1)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6項：「（第1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辦理下列事項：……。二、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第6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前2項規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2)第13條第1項：「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
 3、電業登記規則（依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
 (1)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六）其他證明文件……。」
 (2)第4條第1款：「發電業申請辦理前條登記事項，其程序如下：一、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由發電業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4、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
 (1)第3條第1項：「國有非公用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讓售：……。」
 (2)第4條：「國有非公用土地不辦理讓售或得讓售而申請人不申請讓售者，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一）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委託經營。（二）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規定辦理交換。」
(三)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1、我國目前採二元訴訟制度，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判權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決定之。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爭議之性質並考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司法院釋字第466號、第691號、第695號、第758號、第759號及772號解釋參照）。開發處理要點並未規定其爭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然依同要點第1點、第3點第1項規定，准許人民因「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案之需要，於符合一定情形下，得向國家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以供合併開發使用，具有促進開發案以維護公益之強烈法政策意旨。亦即人民依「特定行政法規」向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案許可之多機關多階段行政程序，為取得國有土地之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須申請國有財產署依同要點第3、4、5條規定審查符合申請條件，並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作成核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同意書）之決定，則國有財產署代表國家依法審查後授與申請人取得公法上有利地位之利益，核屬公權力行使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授益行政處分。倘不符合上述申請條件，國有財產署則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2款作成駁回之行政處分。至於申請人取得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再依同要點第9點第1、2項規定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向國有財產署申請「取得使用權」之各階段行政程序後，國有財產署方可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第3條規定「讓售」或第4條規定選擇「委託經營（租賃）」或「交換」之方式辦理，斯時倘採「委託經營」或「交換」之方式，始進入訂約程序之私法關係，此即學說上雙階段理論。是以，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之爭議性質，依前述法理論說明，參照該條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條文真意應為廢止）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文義，應屬廢止授益處分（即前述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規定核發之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公法上爭議。
 2、原告不服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性質上核屬公法上爭議，自得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被告認屬私權爭議性質之主張，尚無可採。
(四)於系爭電廠籌設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本件不符合該款要件：
 1、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明白文義，可知所稱有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向作成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原處分機關。又參照同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同要點第10點第3款規定「申請人未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之體系脈絡用語，均在強調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之用，申請人取得後始得執為應備文件之一，據以向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並於申獲開發許可之後，始得再向執行機關申請取得國有土地之合法使用權，可見在法規範結構上，於「執行機關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開發許可」「執行機關給予土地使用權」間，依序具有申請前提要件之關係。
 2、經查，原告為民營發電業，其計劃依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須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遂檢具相關文件，依開發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向被告申請核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依上所述，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係發電業，而電業法為規範發電業設置、管理之基本法，則負責管理與執行此特定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自應依電業法及授權法規命令之規定內容判斷之。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一般主管機關條款，固包括為中央主管機關之經濟部及地方主管機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然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暨電業登記規則第4條第1款之規範結構及規定文義，直轄市、縣（市）政府對發電業籌設之辦理事項，僅有核轉中央主管機關之權限，至於發電業籌設許可之權限，在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未依電業法第3條第6項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則歸屬經濟部。依此法體系之解釋，就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許可，足認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屬電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而不包括臺南市政府。
 3、臺南市政府出具之同意函、被告出具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分屬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申請籌設發電業之應備文件之一，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互為前提要件關係。反之，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第9點第1、2項規定意旨，可推知原告取得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則為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許可之前提要件。再者，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至113年8月16日期限屆滿，即失其效力。原告在此有效期限，自可另行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各款之書圖及文件，以便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不因其中一種書圖或文件之欠缺，即導致其有效期限縮短，依此解釋結果，亦合於有效期限2年之規範目的。
 4、被告主張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開頭，有載明「雅比斯股份有限公司為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興辦事業計畫）需要，須取得下列國有土地之合併開發證明文件……」等語（本院卷第44頁），此申請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則載明「向『台南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需要……」等語（原處分卷第26頁）；另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則有記載「應檢附項目二：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及「審查要件二：本府是否同意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等語（原處分卷第37頁），固有上開書類文件在卷為證。然上述書類文件之記載內容，僅可證明原告申請臺南市政府發給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同意函之相關實務過程，不能作為法規解釋之依據，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判斷之依據。被告執此主張可以佐證臺南市政府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云云，並無可採。被告另主張臺南市政府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發給原告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原告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業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本院卷第195頁）駁回其訴，原告即無提起本件訴訟之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核屬個人歧異之見解，並無可採。
 5、依上說明，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並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核准籌設許可，亦無經濟部廢止籌設許可之情形，核與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不合，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處分，即有違誤。至於本件有無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1款情形，因原處分未援引為法律依據之記載，被告亦未追補理由，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主張，均無可採。本件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已如前述。被告所為原處分，核有上述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250號
                                    113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代  表  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雷皓明  律師
            蘇端雅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5月
18日台財法字第112139153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計畫依電業法申請「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設置第
    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
    爭電廠籌設案），為取具發電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於民國108年9月17日，向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申請同意提供
    ○○市○○區○○段19-8、20-8、22-8、23-6、25-3、28-3、29-2
    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內部分土地，面積合計911,033平方公
    尺(下稱系爭7筆國有土地)。被告審查後，認符合國有非公
    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下稱開發處理要點）規
    定，於原告提出銀行出具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保證
    金之書面連帶保證書後，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
    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核發國有非公用土地
    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16日止。嗣該同意書期間屆滿時，經原
    告重新申請，被告審查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
    且原告提出同上述銀行連帶保證書，遂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
    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重新核發
    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有效期限至113年8月16日止。
(二)原告檢具被告核發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申請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許可，經臺南市政府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
    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函）表示原則同意，
    核轉經濟部辦理，遭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000
    00000000號函將系爭電廠籌設案檢還被告，並請被告責成原
    告先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臺南市政府重新審查後，認原
    告未履行附款之負擔事項，以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府
    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臺
    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嗣被告依上級機關來函查知
    上情，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廢止」之情形，遂以被告111年12月26日台財產南
    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廢止）被
    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並退還保證金之銀行書面連
    帶保證書。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係財政部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
    款及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等規定而訂
    定，許人民向國家申請開發國有非公用土地，與司法院釋字
    第772號解釋所涉爭議規定相類，經權限機關審查申請事項
    是否符合該等規定，作成准駁決定，為公權力之行使。故被
    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係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
    ，本件具有公法爭議性質。
 2、開發處理要點第10條第2點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
    經濟部，被告依該規定作成原處分，顯有違誤：
    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規定，足見
    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均為經濟部
    之權責，地方主管機關，僅有核轉之權限。原告取得被告核
    發之109年、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後，即積極申請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檢
    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再檢送籌設計畫
    書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系爭電廠籌設案尚在
    申請階段，雖經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核轉，嗣後
    復遭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然臺南市
    政府並非電業籌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經濟部能源局迄
    今未曾核定許可籌設，亦未核定撤銷、廢止籌設許可，不符
    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被告以原處分撤銷
    （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即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屬私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之訂定目的，係行政機關配合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及各目的事業，且國有財產署依該要點出具提
    供申請開發同意書，與原告主張之國有財產法關於辦理國有
    土地讓售、交換或委託經營，並無必然之關連，尚不得據此
    認定被告爭撤銷（廢止）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為行政
    處分。被告所為純係代理國有財產處理作業，與原告間就申
    請土地開發之私權糾紛，並非公法爭議事件，不得循行政爭
    訟之救濟途徑。
 2、縱認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被告依該規定撤銷
    （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並無違誤：
 (1)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臺南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自
    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
    規定，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及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
    議之處理，皆為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又民營發電
    業申請電業籌設除應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申請籌設許可外，並應檢具直轄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函，可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
    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原告若欲取得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
    需依規定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可見臺南市政府為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
    日函同意原告申請開發，因未履行負擔條件，業經臺南市政
    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合於開發處理要點第10
    點第2款要件。
 (2)依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載明文字、上開同意書
    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之記載文字、暨臺南市政
    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
    業籌設審查檢核表之相同文義內容，可推知開發處理要點第
    10點第2款及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負擔條款所載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而非經濟部能源局
    。
 (3)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該辦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依同辦法第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暨
    電業法第3條第1項及其相關規定，欲取得第一型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之認定，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
    可知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仍需先取得臺南市政
    府之同意函。
 3、縱認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惟經濟
    部111年10月18日函請臺南市政府要求原告先行辦理環社檢
    核。可見若無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則經濟部不會核發系爭
    電廠籌設案之許可。而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即系爭電
    廠籌設案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
    在案，且原告對臺南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獲敗訴判決在案
    ，被告僅得循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辦理，並無其他
    選擇，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本件屬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事件？
(二)於系爭電廠籌設案，臺南市政府是否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
    第2款所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
    處分，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滙豐銀
    行109年8月17日及111年8月19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第15
    -16頁）附原處分卷，及108年9月17日國有非公用財產提供
    申請開發申請書（第250頁）、系爭7筆國有土地清冊（第46
    頁）、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連帶保證書（第235頁）、被
    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
    000號函及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37-38頁）、被告
    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
    號函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43-44頁）、臺南市政
    府111年8月31日函（第51頁）、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
    函（第53頁）、原處分（第27頁）及訴願決定書（第31頁）
    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開發處理要點
 (1)第1點：「申請人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
    須取具申請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者，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2)第3點第1項：「申請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外，得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3)第4點：「申請開發案件應為之捐地、給付之回饋金或各項
    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4)第5點第1項：「申請人向執行機關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
    合併開發證明文件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
 (5)第6點第1項：「執行機關受理申請人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
    地開發案件，經審核後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符合規定者
    ，通知申請人於30日內繳交保證金……於申請人繳清保證金、
    使用補償金，並具結承諾書後發給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
    開發意向書。(二) 不符合規定者，退還申請書所附文件。
    」
 (6)第7點：「（第1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
    開發，申請人於取得合法使用權之前，不得使用國有土地……
    。（第2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有效期
    限屆滿時，得重新申請……。」
 (7)第9點第1、2項：「（第1項）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
    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
    第2項）申請人申請取得使用案件由執行機關依財政部訂定
    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辦理。……。」
 (8)第10點第1款、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
    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並通知申請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一）申請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
    同意開發。（二）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
    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2、電業法
 (1)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6項：「（第1項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
    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第4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二、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第
    6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前2項規定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2)第13條第1項：「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
    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
    關申請籌設……許可。」
 3、電業登記規則（依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
 (1)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
    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
    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
    ：（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影
    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
    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
    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六）其他證明
    文件……。」
 (2)第4條第1款：「發電業申請辦理前條登記事項，其程序如下
    ：一、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由發電業報經直轄市……主管機
    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4、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
 (1)第3條第1項：「國有非公用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國有
    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辦理讓售：……。」
 (2)第4條：「國有非公用土地不辦理讓售或得讓售而申請人不
    申請讓售者，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一）依國有非公用
    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委託經營。（二）依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規定辦理交換。」
(三)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1、我國目前採二元訴訟制度，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判權
    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
    制度之功能決定之。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爭議之性質並考
    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司法院釋字第466
    號、第691號、第695號、第758號、第759號及772號解釋參
    照）。開發處理要點並未規定其爭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然
    依同要點第1點、第3點第1項規定，准許人民因「依法令規
    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案之需要，於符合一定情形
    下，得向國家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以供合併開發使用，
    具有促進開發案以維護公益之強烈法政策意旨。亦即人民依
    「特定行政法規」向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案許可之
    多機關多階段行政程序，為取得國有土地之開發同意證明文
    件，須申請國有財產署依同要點第3、4、5條規定審查符合
    申請條件，並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作成核發提供申請
    開發意向書（同意書）之決定，則國有財產署代表國家依法
    審查後授與申請人取得公法上有利地位之利益，核屬公權力
    行使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授益行政處分。倘不符合上
    述申請條件，國有財產署則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2款作成
    駁回之行政處分。至於申請人取得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再
    依同要點第9點第1、2項規定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開發、籌設或設置」、向國有財產署申請「取得使用權」之
    各階段行政程序後，國有財產署方可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
    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第3條規定「讓售」
    或第4條規定選擇「委託經營（租賃）」或「交換」之方式
    辦理，斯時倘採「委託經營」或「交換」之方式，始進入訂
    約程序之私法關係，此即學說上雙階段理論。是以，依開發
    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之爭議性質，依前述法理論說明，參
    照該條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條文真意
    應為廢止）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文義，應屬廢止授益處
    分（即前述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規定核發之提供申請
    開發意向書）之公法上爭議。
 2、原告不服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
    性質上核屬公法上爭議，自得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被告
    認屬私權爭議性質之主張，尚無可採。
(四)於系爭電廠籌設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本件不符合該款要件：
 1、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撤銷……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明白
    文義，可知所稱有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向作成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原
    處分機關。又參照同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申請人應於『許
    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
    取得使用……」、同要點第10點第3款規定「申請人未於『許可
    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
    得使用……」之體系脈絡用語，均在強調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之用，申請人取得後始得執為應備文
    件之一，據以向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
    並於申獲開發許可之後，始得再向執行機關申請取得國有土
    地之合法使用權，可見在法規範結構上，於「執行機關核發
    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開
    發許可」「執行機關給予土地使用權」間，依序具有申請前
    提要件之關係。
 2、經查，原告為民營發電業，其計劃依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
    定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須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之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遂檢
    具相關文件，依開發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向被告申請核發
    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依上所述，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
    之目的事業，係發電業，而電業法為規範發電業設置、管理
    之基本法，則負責管理與執行此特定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
    自應依電業法及授權法規命令之規定內容判斷之。依電業法
    第3條第1項規定之一般主管機關條款，固包括為中央主管機
    關之經濟部及地方主管機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然依
    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暨電業
    登記規則第4條第1款之規範結構及規定文義，直轄市、縣（
    市）政府對發電業籌設之辦理事項，僅有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之權限，至於發電業籌設許可之權限，在中央主管機關經濟
    部未依電業法第3條第6項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則歸屬經濟
    部。依此法體系之解釋，就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許可，足
    認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屬電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而不包括臺南市政府
    。
 3、臺南市政府出具之同意函、被告出具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
    同意書，分屬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申
    請籌設發電業之應備文件之一，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互為
    前提要件關係。反之，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第9點
    第1、2項規定意旨，可推知原告取得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
    發同意書，則為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許可之前提要件。再者
    ，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
    意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至113年8月16日期限屆滿，即失其
    效力。原告在此有效期限，自可另行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
    條第1項各款之書圖及文件，以便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
    可，不因其中一種書圖或文件之欠缺，即導致其有效期限縮
    短，依此解釋結果，亦合於有效期限2年之規範目的。
 4、被告主張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開頭，有載明「
    雅比斯股份有限公司為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許可（開發、籌
    設或設置）（興辦事業計畫）需要，須取得下列國有土地之
    合併開發證明文件……」等語（本院卷第44頁），此申請書所
    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則載明「向『台南市政府』
    申請開發許可需要……」等語（原處分卷第26頁）；另臺南市
    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
    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則有記載「應檢附項目二：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函」及「審查要件二：本府是否同意核發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函」等語（原處分卷第37頁），固有上開書類文件
    在卷為證。然上述書類文件之記載內容，僅可證明原告申請
    臺南市政府發給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同意函
    之相關實務過程，不能作為法規解釋之依據，無從採為有利
    於被告判斷之依據。被告執此主張可以佐證臺南市政府為開
    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云云，並
    無可採。被告另主張臺南市政府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
    第3款發給原告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
    廢止在案，原告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業經本院112年度訴字
    第256號判決（本院卷第195頁）駁回其訴，原告即無提起本
    件訴訟之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核屬個人歧異之見解，並無可
    採。
 5、依上說明，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並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即經濟部核准籌設許可，亦無經濟部廢止籌設許可之情形
    ，核與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不合，被告依此
    規定作成原處分，即有違誤。至於本件有無開發處理要點第
    10點第1款情形，因原處分未援引為法律依據之記載，被告
    亦未追補理由，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主張，均無可採。本件不符合開發處理要
    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已如前述。被告所為原處分，核
    有上述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從而，原告訴
    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為判
    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250號
                                    113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代  表  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雷皓明  律師
            蘇端雅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台財法字第112139153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計畫依電業法申請「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電廠籌設案），為取具發電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於民國108年9月17日，向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申請同意提供○○市○○區○○段19-8、20-8、22-8、23-6、25-3、28-3、29-2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內部分土地，面積合計911,0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7筆國有土地)。被告審查後，認符合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下稱開發處理要點）規定，於原告提出銀行出具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保證金之書面連帶保證書後，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核發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16日止。嗣該同意書期間屆滿時，經原告重新申請，被告審查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且原告提出同上述銀行連帶保證書，遂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重新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至113年8月16日止。
(二)原告檢具被告核發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經臺南市政府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函）表示原則同意，核轉經濟部辦理，遭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00000000000號函將系爭電廠籌設案檢還被告，並請被告責成原告先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臺南市政府重新審查後，認原告未履行附款之負擔事項，以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府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嗣被告依上級機關來函查知上情，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之情形，遂以被告111年12月26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並退還保證金之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係財政部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等規定而訂定，許人民向國家申請開發國有非公用土地，與司法院釋字第772號解釋所涉爭議規定相類，經權限機關審查申請事項是否符合該等規定，作成准駁決定，為公權力之行使。故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係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本件具有公法爭議性質。
 2、開發處理要點第10條第2點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經濟部，被告依該規定作成原處分，顯有違誤：
    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規定，足見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均為經濟部之權責，地方主管機關，僅有核轉之權限。原告取得被告核發之109年、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後，即積極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再檢送籌設計畫書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系爭電廠籌設案尚在申請階段，雖經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核轉，嗣後復遭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然臺南市政府並非電業籌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經濟部能源局迄今未曾核定許可籌設，亦未核定撤銷、廢止籌設許可，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即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屬私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之訂定目的，係行政機關配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各目的事業，且國有財產署依該要點出具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與原告主張之國有財產法關於辦理國有土地讓售、交換或委託經營，並無必然之關連，尚不得據此認定被告爭撤銷（廢止）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為行政處分。被告所為純係代理國有財產處理作業，與原告間就申請土地開發之私權糾紛，並非公法爭議事件，不得循行政爭訟之救濟途徑。
 2、縱認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被告依該規定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並無違誤：
 (1)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臺南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自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及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皆為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又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除應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外，並應檢具直轄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函，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原告若欲取得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需依規定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可見臺南市政府為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原告申請開發，因未履行負擔條件，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合於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要件。
 (2)依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載明文字、上開同意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之記載文字、暨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之相同文義內容，可推知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及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負擔條款所載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而非經濟部能源局。
 (3)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該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依同辦法第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暨電業法第3條第1項及其相關規定，欲取得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認定，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可知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仍需先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
 3、縱認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惟經濟部111年10月18日函請臺南市政府要求原告先行辦理環社檢核。可見若無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則經濟部不會核發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而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即系爭電廠籌設案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且原告對臺南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獲敗訴判決在案，被告僅得循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辦理，並無其他選擇，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本件屬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事件？
(二)於系爭電廠籌設案，臺南市政府是否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處分，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及111年8月19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第15-16頁）附原處分卷，及108年9月17日國有非公用財產提供申請開發申請書（第250頁）、系爭7筆國有土地清冊（第46頁）、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連帶保證書（第235頁）、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37-38頁）、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43-44頁）、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第51頁）、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第53頁）、原處分（第27頁）及訴願決定書（第31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開發處理要點
 (1)第1點：「申請人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須取具申請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2)第3點第1項：「申請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3)第4點：「申請開發案件應為之捐地、給付之回饋金或各項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4)第5點第1項：「申請人向執行機關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合併開發證明文件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
 (5)第6點第1項：「執行機關受理申請人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開發案件，經審核後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符合規定者，通知申請人於30日內繳交保證金……於申請人繳清保證金、使用補償金，並具結承諾書後發給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二) 不符合規定者，退還申請書所附文件。」
 (6)第7點：「（第1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申請人於取得合法使用權之前，不得使用國有土地……。（第2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有效期限屆滿時，得重新申請……。」
 (7)第9點第1、2項：「（第1項）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第2項）申請人申請取得使用案件由執行機關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辦理。……。」
 (8)第10點第1款、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並通知申請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申請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同意開發。（二）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2、電業法
 (1)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6項：「（第1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辦理下列事項：……。二、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第6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前2項規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2)第13條第1項：「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
 3、電業登記規則（依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
 (1)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六）其他證明文件……。」
 (2)第4條第1款：「發電業申請辦理前條登記事項，其程序如下：一、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由發電業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4、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
 (1)第3條第1項：「國有非公用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讓售：……。」
 (2)第4條：「國有非公用土地不辦理讓售或得讓售而申請人不申請讓售者，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一）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委託經營。（二）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規定辦理交換。」
(三)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1、我國目前採二元訴訟制度，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判權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決定之。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爭議之性質並考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司法院釋字第466號、第691號、第695號、第758號、第759號及772號解釋參照）。開發處理要點並未規定其爭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然依同要點第1點、第3點第1項規定，准許人民因「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案之需要，於符合一定情形下，得向國家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以供合併開發使用，具有促進開發案以維護公益之強烈法政策意旨。亦即人民依「特定行政法規」向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案許可之多機關多階段行政程序，為取得國有土地之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須申請國有財產署依同要點第3、4、5條規定審查符合申請條件，並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作成核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同意書）之決定，則國有財產署代表國家依法審查後授與申請人取得公法上有利地位之利益，核屬公權力行使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授益行政處分。倘不符合上述申請條件，國有財產署則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2款作成駁回之行政處分。至於申請人取得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再依同要點第9點第1、2項規定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向國有財產署申請「取得使用權」之各階段行政程序後，國有財產署方可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第3條規定「讓售」或第4條規定選擇「委託經營（租賃）」或「交換」之方式辦理，斯時倘採「委託經營」或「交換」之方式，始進入訂約程序之私法關係，此即學說上雙階段理論。是以，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之爭議性質，依前述法理論說明，參照該條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條文真意應為廢止）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文義，應屬廢止授益處分（即前述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規定核發之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公法上爭議。
 2、原告不服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性質上核屬公法上爭議，自得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被告認屬私權爭議性質之主張，尚無可採。
(四)於系爭電廠籌設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本件不符合該款要件：
 1、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明白文義，可知所稱有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向作成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原處分機關。又參照同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同要點第10點第3款規定「申請人未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之體系脈絡用語，均在強調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之用，申請人取得後始得執為應備文件之一，據以向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並於申獲開發許可之後，始得再向執行機關申請取得國有土地之合法使用權，可見在法規範結構上，於「執行機關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開發許可」「執行機關給予土地使用權」間，依序具有申請前提要件之關係。
 2、經查，原告為民營發電業，其計劃依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須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遂檢具相關文件，依開發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向被告申請核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依上所述，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係發電業，而電業法為規範發電業設置、管理之基本法，則負責管理與執行此特定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自應依電業法及授權法規命令之規定內容判斷之。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一般主管機關條款，固包括為中央主管機關之經濟部及地方主管機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然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暨電業登記規則第4條第1款之規範結構及規定文義，直轄市、縣（市）政府對發電業籌設之辦理事項，僅有核轉中央主管機關之權限，至於發電業籌設許可之權限，在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未依電業法第3條第6項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則歸屬經濟部。依此法體系之解釋，就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許可，足認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屬電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而不包括臺南市政府。
 3、臺南市政府出具之同意函、被告出具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分屬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申請籌設發電業之應備文件之一，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互為前提要件關係。反之，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第9點第1、2項規定意旨，可推知原告取得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則為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許可之前提要件。再者，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至113年8月16日期限屆滿，即失其效力。原告在此有效期限，自可另行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各款之書圖及文件，以便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不因其中一種書圖或文件之欠缺，即導致其有效期限縮短，依此解釋結果，亦合於有效期限2年之規範目的。
 4、被告主張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開頭，有載明「雅比斯股份有限公司為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興辦事業計畫）需要，須取得下列國有土地之合併開發證明文件……」等語（本院卷第44頁），此申請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則載明「向『台南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需要……」等語（原處分卷第26頁）；另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則有記載「應檢附項目二：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及「審查要件二：本府是否同意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等語（原處分卷第37頁），固有上開書類文件在卷為證。然上述書類文件之記載內容，僅可證明原告申請臺南市政府發給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同意函之相關實務過程，不能作為法規解釋之依據，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判斷之依據。被告執此主張可以佐證臺南市政府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云云，並無可採。被告另主張臺南市政府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發給原告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原告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業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本院卷第195頁）駁回其訴，原告即無提起本件訴訟之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核屬個人歧異之見解，並無可採。
 5、依上說明，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並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核准籌設許可，亦無經濟部廢止籌設許可之情形，核與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不合，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處分，即有違誤。至於本件有無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1款情形，因原處分未援引為法律依據之記載，被告亦未追補理由，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主張，均無可採。本件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已如前述。被告所為原處分，核有上述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250號
                                    113年8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代  表  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蔡奇宏                                
            雷皓明  律師
            蘇端雅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國有土地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台財法字第112139153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計畫依電業法申請「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電廠籌設案），為取具發電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於民國108年9月17日，向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申請同意提供○○市○○區○○段19-8、20-8、22-8、23-6、25-3、28-3、29-20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內部分土地，面積合計911,0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7筆國有土地)。被告審查後，認符合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下稱開發處理要點）規定，於原告提出銀行出具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保證金之書面連帶保證書後，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核發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16日止。嗣該同意書期間屆滿時，經原告重新申請，被告審查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且原告提出同上述銀行連帶保證書，遂以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重新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下稱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至113年8月16日止。
(二)原告檢具被告核發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經臺南市政府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函）表示原則同意，核轉經濟部辦理，遭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00000000000號函將系爭電廠籌設案檢還被告，並請被告責成原告先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臺南市政府重新審查後，認原告未履行附款之負擔事項，以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府經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嗣被告依上級機關來函查知上情，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之情形，遂以被告111年12月26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並退還保證金之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係財政部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第3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等規定而訂定，許人民向國家申請開發國有非公用土地，與司法院釋字第772號解釋所涉爭議規定相類，經權限機關審查申請事項是否符合該等規定，作成准駁決定，為公權力之行使。故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係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而非國庫行為，本件具有公法爭議性質。
 2、開發處理要點第10條第2點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經濟部，被告依該規定作成原處分，顯有違誤：
    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規定，足見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均為經濟部之權責，地方主管機關，僅有核轉之權限。原告取得被告核發之109年、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後，即積極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再檢送籌設計畫書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系爭電廠籌設案尚在申請階段，雖經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核轉，嗣後復遭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然臺南市政府並非電業籌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經濟部能源局迄今未曾核定許可籌設，亦未核定撤銷、廢止籌設許可，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即有違誤。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屬私法爭議事件：
　　開發處理要點之訂定目的，係行政機關配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各目的事業，且國有財產署依該要點出具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與原告主張之國有財產法關於辦理國有土地讓售、交換或委託經營，並無必然之關連，尚不得據此認定被告爭撤銷（廢止）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為行政處分。被告所為純係代理國有財產處理作業，與原告間就申請土地開發之私權糾紛，並非公法爭議事件，不得循行政爭訟之救濟途徑。
 2、縱認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被告依該規定撤銷（廢止）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 並無違誤：
 (1)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臺南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自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及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皆為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又民營發電業申請電業籌設除應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外，並應檢具直轄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函，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原告若欲取得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需依規定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可見臺南市政府為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同意原告申請開發，因未履行負擔條件，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該同意函，合於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要件。
 (2)依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載明文字、上開同意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之記載文字、暨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之相同文義內容，可推知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及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負擔條款所載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臺南市政府，而非經濟部能源局。
 (3)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該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依同辦法第4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暨電業法第3條第1項及其相關規定，欲取得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認定，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可知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仍需先取得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
 3、縱認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惟經濟部111年10月18日函請臺南市政府要求原告先行辦理環社檢核。可見若無臺南市政府之同意函，則經濟部不會核發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而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即系爭電廠籌設案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且原告對臺南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獲敗訴判決在案，被告僅得循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辦理，並無其他選擇，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然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本件屬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事件？
(二)於系爭電廠籌設案，臺南市政府是否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所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處分，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等情，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及111年8月19日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第15-16頁）附原處分卷，及108年9月17日國有非公用財產提供申請開發申請書（第250頁）、系爭7筆國有土地清冊（第46頁）、滙豐銀行109年8月17日連帶保證書（第235頁）、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09年8月28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37-38頁）、被告所屬臺南辦事處111年9月1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第43-44頁）、臺南市政府111年8月31日函（第51頁）、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第53頁）、原處分（第27頁）及訴願決定書（第31頁）附本院卷為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開發處理要點
 (1)第1點：「申請人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須取具申請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2)第3點第1項：「申請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同意提供申請開發：……。」
 (3)第4點：「申請開發案件應為之捐地、給付之回饋金或各項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4)第5點第1項：「申請人向執行機關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合併開發證明文件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
 (5)第6點第1項：「執行機關受理申請人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開發案件，經審核後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符合規定者，通知申請人於30日內繳交保證金……於申請人繳清保證金、使用補償金，並具結承諾書後發給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二) 不符合規定者，退還申請書所附文件。」
 (6)第7點：「（第1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申請人於取得合法使用權之前，不得使用國有土地……。（第2項）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有效期限屆滿時，得重新申請……。」
 (7)第9點第1、2項：「（第1項）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第2項）申請人申請取得使用案件由執行機關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辦理。……。」
 (8)第10點第1款、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並通知申請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申請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同意開發。（二）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
 2、電業法
 (1)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6項：「（第1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辦理下列事項：……。二、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第6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前2項規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2)第13條第1項：「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
 3、電業登記規則（依電業法第24條授權訂定）
 (1)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六）其他證明文件……。」
 (2)第4條第1款：「發電業申請辦理前條登記事項，其程序如下：一、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由發電業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
 4、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
 (1)第3條第1項：「國有非公用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讓售：……。」
 (2)第4條：「國有非公用土地不辦理讓售或得讓售而申請人不申請讓售者，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一）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委託經營。（二）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規定辦理交換。」
(三)本件屬公法爭議事件：
 1、我國目前採二元訴訟制度，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判權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決定之。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爭議之性質並考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司法院釋字第466號、第691號、第695號、第758號、第759號及772號解釋參照）。開發處理要點並未規定其爭訟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然依同要點第1點、第3點第1項規定，准許人民因「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案之需要，於符合一定情形下，得向國家申請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以供合併開發使用，具有促進開發案以維護公益之強烈法政策意旨。亦即人民依「特定行政法規」向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案許可之多機關多階段行政程序，為取得國有土地之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須申請國有財產署依同要點第3、4、5條規定審查符合申請條件，並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作成核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同意書）之決定，則國有財產署代表國家依法審查後授與申請人取得公法上有利地位之利益，核屬公權力行使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授益行政處分。倘不符合上述申請條件，國有財產署則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2款作成駁回之行政處分。至於申請人取得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再依同要點第9點第1、2項規定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向國有財產署申請「取得使用權」之各階段行政程序後，國有財產署方可依財政部訂定之「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原則」第3條規定「讓售」或第4條規定選擇「委託經營（租賃）」或「交換」之方式辦理，斯時倘採「委託經營」或「交換」之方式，始進入訂約程序之私法關係，此即學說上雙階段理論。是以，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之爭議性質，依前述法理論說明，參照該條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撤銷（條文真意應為廢止）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文義，應屬廢止授益處分（即前述依同要點第6點第1項第1款規定核發之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公法上爭議。
 2、原告不服被告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作成之原處分，性質上核屬公法上爭議，自得提起行政爭訟以為救濟。被告認屬私權爭議性質之主張，尚無可採。
(四)於系爭電廠籌設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本件不符合該款要件：
 1、依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明白文義，可知所稱有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向作成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原處分機關。又參照同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申請人應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同要點第10點第3款規定「申請人未於『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之體系脈絡用語，均在強調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僅提供申請人申請開發之用，申請人取得後始得執為應備文件之一，據以向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並於申獲開發許可之後，始得再向執行機關申請取得國有土地之合法使用權，可見在法規範結構上，於「執行機關核發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開發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開發許可」「執行機關給予土地使用權」間，依序具有申請前提要件之關係。
 2、經查，原告為民營發電業，其計劃依電業法第13條第1項規定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須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遂檢具相關文件，依開發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向被告申請核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依上所述，原告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目的事業，係發電業，而電業法為規範發電業設置、管理之基本法，則負責管理與執行此特定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自應依電業法及授權法規命令之規定內容判斷之。依電業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一般主管機關條款，固包括為中央主管機關之經濟部及地方主管機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然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1款、第4項第2款、第13條第1項暨電業登記規則第4條第1款之規範結構及規定文義，直轄市、縣（市）政府對發電業籌設之辦理事項，僅有核轉中央主管機關之權限，至於發電業籌設許可之權限，在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未依電業法第3條第6項指定電業管制機關前，則歸屬經濟部。依此法體系之解釋，就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許可，足認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屬電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而不包括臺南市政府。
 3、臺南市政府出具之同意函、被告出具之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分屬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申請籌設發電業之應備文件之一，各自獨立，彼此間並無互為前提要件關係。反之，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第9點第1、2項規定意旨，可推知原告取得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則為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許可之前提要件。再者，依開發處理要點第7點第2項，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有效期限為2年，至113年8月16日期限屆滿，即失其效力。原告在此有效期限，自可另行取具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各款之書圖及文件，以便申請系爭電廠籌設案之許可，不因其中一種書圖或文件之欠缺，即導致其有效期限縮短，依此解釋結果，亦合於有效期限2年之規範目的。
 4、被告主張被告111年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之開頭，有載明「雅比斯股份有限公司為向『臺南市政府』申請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興辦事業計畫）需要，須取得下列國有土地之合併開發證明文件……」等語（本院卷第44頁），此申請書所依據之原告111年8月15日承諾書，則載明「向『台南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需要……」等語（原處分卷第26頁）；另臺南市政府製作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核轉電業籌設審查檢核表，則有記載「應檢附項目二：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及「審查要件二：本府是否同意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等語（原處分卷第37頁），固有上開書類文件在卷為證。然上述書類文件之記載內容，僅可證明原告申請臺南市政府發給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同意函之相關實務過程，不能作為法規解釋之依據，無從採為有利於被告判斷之依據。被告執此主張可以佐證臺南市政府為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云云，並無可採。被告另主張臺南市政府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發給原告之同意函，業經臺南市政府111年12月15日函廢止在案，原告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業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本院卷第195頁）駁回其訴，原告即無提起本件訴訟之權利保護必要云云，核屬個人歧異之見解，並無可採。
 5、依上說明，系爭電廠籌設案之申請，並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核准籌設許可，亦無經濟部廢止籌設許可之情形，核與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不合，被告依此規定作成原處分，即有違誤。至於本件有無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1款情形，因原處分未援引為法律依據之記載，被告亦未追補理由，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之主張，均無可採。本件不符合開發處理要點第10點第2款規定要件，已如前述。被告所為原處分，核有上述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自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審判長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邱  政  強
                              法官　孫  奇  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祝  語  萱


